申报须知
    (一)本政策申报对象为在新区内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及其他具备或科技服务能力的单位，新区管委会确定的其他机构、自然人。
    (二)本政策所列扶持内容，同一主体的同一项目按就高原则享受同类政策，不重复享受本级各项奖励扶持政策。上级政策对同类项目有配套支持要求，本政策奖励资金视同配套资金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
    (三)本政策奖补总金额控制在当年本级预算内，若申请金额超过本级预算，则做相应调整。若当年度市级有因素法下达资金，则纳入本级预算按本政策兑现。
    (四)企业近两年发生重大(含)以上安全、环保事故(事件)、网络安全事故或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，不得享受本政策。上年度亩均评价C 类企业减半、D 类不得享受本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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